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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发布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近期发布 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税委会[2021]18
号）。根据方案，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对部分商品税则税目和进、出口关税
进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我国进出口税则税目随《商品名称及编码协
调制度》（简称“《协调制度》”）2022年转版同步调整，调整后 8位商品编
码总数为 8,930个。 
 
此次调整旨在重点通过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
口，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贯彻“十四五”关于构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以及绿色低碳的重要规划内容。总体而言，此次调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完成协调制度转换  服务产业发展需求 
——中国海关深度参与协调制度修订工作 
 
《协调制度》于 2021年间完成最新一轮的修订，其成果（即 2022年版《协调制
度》）将于 2022年 1月 1日起在全球实施。新版《协调制度》共有 351组修
订，修订后的《协调制度》6位商品编码共 5,609个，比 2017年版《协调制度》
增加了 222个。上述修订主要基于国际贸易中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展变化，国际社
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协调制度》目录本身不断完善的需求。相应的修订也体
现在我国的 2022年进出口税则税目中。这些修订主要包括： 
 
• 为了满足新技术发展及新产品贸易需求，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新增部分品
目、子目，并修订部分注释及条文。例如：为平板显示模组新增品目
85.24、为无人机新增品目 88.06等，为玻璃车窗新增子目 8708.22等，以及
为品目 85.41半导体换能器修改章注释等。 

 
• 为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以及更好履行国际公约，新增部分品目和子目。
例如，根据《巴塞尔公约》控制危险废物处置的内容，通过新增品目
85.49，来明确电子电气废弃物的范围。再如，出于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为
细胞疗法药物新增子目 3002.51，为临床试验用的安慰剂和盲法试剂盒新增
子目 3006.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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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简化《协调制度》目录结构，删除了贸易量低的品目和子目，包括镉及
其制品（品目 81.07）、地球仪和天体仪（子目 4905.10）等。 

 
在本轮《协调制度》修订中，中国海关 45组提案及修订意见获世界海关组织采
纳，占整个修订比例的 12.8%。其中，无人机、玻璃车窗、通信天线等一批在国
际贸易中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方案”获得通过。这展现了我国在商品归类领域参
与制定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能力，为我国优势产品走出去、销全球增添了新动
能。 
 
立足国内经济需求  统筹利用国际市场 
——954项商品享受进口暂定税率 
 
• 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不断提升人民健康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
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实施零关税，对颅内取栓支架、人造关节等部分医
疗产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对鲑鱼等优质水产品、婴儿服装、洗碗
机、滑雪用具等部分消费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 

 
• 为促进国内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对可提高车辆燃油效率并减少尾气排放的汽
油机颗粒捕集器、可用于土壤修复的泥煤等环保低碳相关商品，实施较低的
进口暂定税率。 

 
• 其它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情形包括：为满足国内产业对关键
零部件、原材料、资源等方面的需求，对高纯石墨配件，高速动车使用的高
压电缆，燃料电池用膜电极组件和双极板等关键零部件，可可豆、植物精油
等食品加工、日化、皮革制造行业所需原材料，黄铁矿、纯氯化钾等资源产
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为适应文化消费需求，对超过 100年的油画
等艺术品实施零关税，对部分乐器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 

 
RCEP正式生效实施  共享对外开放成果 
——自贸网络持续升级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 2022年 1月 1日起对东盟十
国中的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六国和中国、日本、新西
兰、澳大利亚等四个非东盟成员国开始生效，预期 2022年 2月 1日起对韩
国开始生效。因此，2022年起，符合条件的进口货物可适用 RCEP项下的协
定税率。 

 
• 除 RCEP以外，根据其他已经签订的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2022年中国
还将对原产于 28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中国与新
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格鲁
吉亚、毛里求斯等双边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将进一步降税。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调整多项商品进出口关税 
 
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况变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范围内，提高
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其中对部分氨基酸、铅酸蓄电池零件、明胶、猪肉、间甲
酚等取消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为继续严格限制“两高一资”产
业规模，促进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高了磷、粗铜的出口关税。 
 
此外，为维护信息技术产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降低国内相关下游产业的生产成
本，根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的约定，将自 2022年 7月 1日起对 62项信
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七步降税，降税后的信息技术产品整体平均税率
将降至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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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021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受新冠疫
情持续影响，2021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定期调整关税方案成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与进出口贸易的有效政策工
具。在此背景下，相关企业更应当及时关注关税调整方案对自身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可以考虑采取的措施包括： 
 
全面评估协调制度修订的影响 
2022年版的《协调制度》修订内容较多，涉及到税目、子目、税率、本国子目注释变化等，企业应结合自身进出口产品情
况，对照调整方案，对进出口产品的税则号列、税率、原产地等信息逐一核对，梳理并审阅进出口商品的税则号列，评估
商品归类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防止因不了解政策变化、未及时变更申报信息等原因产生海关归类错误、少缴关税等合规风
险，进而影响企业的进出口供应链安排。同时，企业应密切关注相关商品归类的行政裁定、归类决定、归类预裁定等是否
发生调整，以免错误适用相关归类。 
 
以税则税目调整为例，数控的锻造（包括模锻）或冲压机床及锻锤在 2021年的税目为 8462.1010，而该税目在 2022年关税
方案中已被删除，企业需要进一步判断该商品是否属于闭式锻造机（模锻机）而分别归入税目 8462.1110（即属于闭式锻造
机（模锻机））或税目 8462.1910（即不属于闭式锻造机（模锻机））。由此可见，企业应准确掌握税目变化对申报要素的
影响。 
 
加强商品归类合规建设 
海关商品归类是进出口税率、贸易管控、许可证件管理的基础。值此全球协调制度、中国关税方案调整之际，建议企业对
商品归类的管理现状进行复核，综合运用海关预裁定、主动披露等制度，主动管理商品归类合规风险。尤其对于全球进出
口量大、品类较多的企业，建议加强归类主数据的治理，考虑运用信息化手段，优化归类信息收集、专业判断、事后复核
的端到端全流程管理。 
 
充分运用自贸协定等关税优惠政策 
中国目前已与 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个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积极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
谈判。未来随着 RCEP全面实施以及更多自贸协定落地，协定税率变化情况和原产地适用规则也会更加复杂，企业应结合自
身供应链和价值链情况，综合考虑 RCEP与其他自贸协定、国内自贸区等有关政策以及原产地等实施规则，提前进行产业布
局，提升产业链分工的潜在价值，在合规的前提下充分享受自贸协定的各项优惠待遇。 
 
积极反映涉税诉求 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与标准 
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能够更好提高国际贸易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公平，降低交易成本和解决贸易争端，提升品
牌溢价。譬如在新版《协调制度》中，根据中国海关的提案新增了“无人机”品目，这一措施相当于为无人机商品提供了
进出口贸易的“特别身份证”，减少了过去因商品编码争议导致的税收和监管风险，通关效率也将得以大大提高。 
 
目前，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会按年根据进出口情况和产业发展需要，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税目和进出口关税的
修订建议，并最终形成关税调整方案。我们建议企业在准确理解国家政策导向的基础上，对于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领域
中（譬如绿色低碳、高新技术、民生消费、医疗健康等）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商品，可以向政策制定部门争取税收政策支
持，以降低生产运营成本，赋能产业良性发展，满足国内进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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